清华大学接待服务中心饮用纯净水采购公告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1.项目编号：QHJDZXHW2026003
[bookmark: OLE_LINK2]2.项目名称：清华大学接待服务中心饮用纯净水采购
[bookmark: _GoBack]3.预算金额：8.5万元
4.最高限价：8.5万元
5.采购内容：采购内容如下
	序号
	物资名称
	规格
	预计采购数量(箱)
	报价
（元/箱）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1
	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4]康师傅饮用纯净水550ml
	[bookmark: OLE_LINK6]24瓶/箱
	2000
	
	
	以招标人要求为准

	2
	[bookmark: OLE_LINK7]怡宝饮用纯净水350ml
	[bookmark: OLE_LINK8]24瓶/箱
	2800
	
	
	

	3
	[bookmark: OLE_LINK9]娃哈哈饮用纯净水596ml
	24瓶/箱
	40
	
	
	

	金额
	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：           


6. 供货要求：
1、 所提供商品的保质期在质保期1/2日期内；包装完整无破损，无污染；
2、 售后服务：24小时响应解决；
3、 所提供商品的质检报告；
4、 应急预案：如遇突发事件，具备解决能力；
5、 服务人员提供健康证等职业证。
二、投标人的资格要求
1、报名供应商应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中相关规定要求：
⑴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⑵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⑶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⑷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⑸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⑹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、资质证明：
b) 食品生产企业：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生产（经营）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明和法定代表人（或经办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，加盖公章后交甲方留存。
c) 食品经营企业：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或注册备案表、开户许可证和法定代表人（或经办人）身份证复印件等，加盖公章后交甲方留存。
d) 个体工商户：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产品合格证明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，由本人签字或盖章后交甲方留存。
e) 食品生产企业、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须提供近期产品检测报告、送货人健康证等其他相关资质，加盖公章后交甲方留存。
f) 线上提交形式为复印件盖章后PDF上传。
三、合作方式：每月批量采购，每次送货数量10箱-200箱不等，供应商24小时响应送货到指定地点（注：其中一个收货地点为三层无电梯小楼）；乙方提供订货商品送货单，双方签字确认作为结算依据。
四、相关规定：本项目约定的价款为全部价款，包括货物包装、运输、搬运和售后服务、发票增值税等各项费用，乙方无权再向甲方主张任何其他费用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五、结算方式：据实结算，月结。


